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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8〕889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

地下室无梁楼盖设计专项排查整改

工作的通知

各设计单位，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为吸取中山市古镇“11·12”坍塌事故教训，我局根据“佛建管函〔2018〕1032号”文件的要求，决定开展有关设计专项排查整改工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排查范围

南海区范围内，2010年以来设计的所有房屋市政工程。

二、排查重点

设计单位排查重点：在无梁楼盖工程设计中是否考虑施工、使用过程的荷载并提出荷载限值要求；是否采取设置暗梁等构造措施，提高结构的整体安全性；是否做到对施工图设计交底，向建设、施工单位充分说明设计意图，对施工缝留设、施工荷载控制等提出施工安全保障措施建议。对在建项目应同时提供以上排查内容的证明材料。

施工图审查机构排查重点：是否按规定对无梁楼盖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了技术审查。

在完成排查工作后，请各单位于2018年12月10日前将附表盖公章报送我局设计科技科。

三、整改要求

（一）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照排查重点要求开展工作，并督促设计单位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。

（二）各设计单位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应立即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完善。在审图、施工阶段的项目，设计单位要报审图机构复审，并及时报送建设单位。进行设计变更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及时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各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地下室无梁楼盖工程设计质量问题。设计单位要完善无梁楼盖工程设计质量安全保障措施，保证施工图设计文件符合国家、行业标准规范和设计深度规定要求。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加强对无梁楼盖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。

附件：1.地下室无梁楼盖设计专项排查项目汇总表（设计单位填报）

2.地下室无梁楼盖设计专项排查项目汇总表（施工图审查机构填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 
2018年11月29日       
（联系人：张志明，联系电话：0757-862860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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